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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陆家嘴街道办事处

浦陆街办〔2023〕13 号

关于印发《陆家嘴街道社会救助（流浪乞讨）

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的通知

街道各部门、各居民区：

现将《陆家嘴街道社会救助（流浪乞讨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陆家嘴街道办事处

2023 年 8 月 1 日

（此文公开发布）

陆家嘴街道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8 月 10 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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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家嘴街道社会救助（流浪乞讨）突发事件

应急预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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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总则

1.1 编制目的

为了确保最大限度地控制社会闲散流浪乞讨人员在街道上的

出现，配合公安、城管部门全面开展街面流浪乞讨人员集中救助

管理专项工作，确保良好的生态环境、旅游环境和人文环境，结

合陆家嘴地区的实际，制定本预案。

1.2 编制依据

根据上海市公安局、上海市民政局、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

法局《关于印发<关于开展街面流浪乞讨人员集中救助管理专项工

作的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沪公发﹝2009﹞295 号）文件精神，制

定本预案。

1.3 基本定义

本预案所称流浪乞讨人员是指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、乞讨

人员简称流浪乞讨人员，包括流浪、乞讨、卖艺、杂耍等相关人

群。

1.4 适用范围

本预案适用于陆家嘴街道范围内街面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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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

1.5 工作原则

1.5.1 以人为本，减少危害的原则。切实履行基层政府社会

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，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

稳定作为首要任务，最大限度地保障流浪乞讨人员的基本生活权

益，减少伤亡及危害。

1.5.2 以防为主，抓好常态的原则。把救助街面流浪乞讨人

员的各项措施落实到日常管理工作中，扎实做好各项日常预防工

作，加强对街面流浪乞讨人员告知、引导和护送服务。

1.5.3 快速反应，协同联动的原则。依托街道城运体系优势，

建立全覆盖的早期预警机制和快速响应机制，组建城管、公安、

民政部门“三合一”联动救助专项服务队（以下简称“救助服务

队”），做到发现一个，收抚救助一个，确保社会治安秩序良好。

52.组织体系

2.1 领导机构

街道成立社会救助（流浪乞讨）突发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，

街道办事处主任担任领导小组组长，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街道办

事处副主任担任副组长，街道社区服务办主任、社区平安办公室

主任、梅园新村派出所所长、陆家嘴治安派出所所长、陆家嘴街

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、各居民区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。

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本街道流浪乞讨人员集中救助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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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协调机构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，办

公室主任由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兼任，成员由街道社区服务

办公室副主任及相关工作人员组成。办公室下设应急处置组，由

街道社区服务办、公安、城管等相关工作人员承担应急处置工作。

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，负责制定街道流浪乞讨人员集中救助管

理工作计划、贯彻领导小组的各项决定、处理流浪乞讨人员集中

救助管理工作中的有关事宣，落实各项管理措施，协调各方面成

员共同做好应急处置工作。

2.3 应急联动机构

2.3.1 应急处置队伍

社区服务办会同派出所、城管组建救助服务队作为应急处置

队伍，协助领导小组办公室处理各项应急工作，加强对流浪乞讨

人员集中救助管理，做到发现一个，收抚救助一个，确保社会治

安秩序良好。

2.3.2 各居民区应急响应队伍。

各居委设立救助管理咨询服务站，充分发挥居委依托社区、

贴近百姓的有利优势，组建志愿者服务队，在全街道开展救助行

动，适时开展本社区内公安、城管部门对公共场所流浪乞讨人员

的告知、引导、护送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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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应急处置

3.1 防范体系

1、会同公安、城管执法部门共同组建救助服务队，配备一辆

救助专车，救助服务队成员由民政工作人员、公安民警、城管工

作人员组成；

2、制定救助服务队的巡查表，明确通信联络方式；定期召开

联席会议；做好救助服务队的日常安排、协调等工作。

3、确保救助管理工作 24 小时正常运作，制定值班安排表。

3.2 应急措施

1、对发现有以滋扰方式乞讨、拦车乞讨、以乞讨名义诈骗等

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的流浪乞讨人员，应及时通知公安部门，

并协助公安部门做好相应工作。

2、执勤人员发现流浪乞讨人员后及时联系流浪乞讨人员集中

救助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做到及时发现，快速救助。

3、对工作中遇到的突发性事件，在把握政策界限的前提下，

要予以果断有力的处置，尽量减少负面影响，防止造成工作被动。

4、认真做好受助人员受理接待工作。对各类接报有流浪乞讨

人员求助的，应积极联系救助服务队予以引导、护送；对直接到

救助管理站求助以及救助服务队和公安、城管部门护送来的流浪

乞讨人员，应根据有关规定，及时予以救助，切实履行救助管理

职责。

5、认真细致地做好来电来访的接待工作，并做好记录，用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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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明，态度和蔼，展现良好的窗口服务形象。

6、积极配合民警做好受助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。

7、进一步加强与市站、定点医院的联系，畅通救助渠道，做

好受助人员返乡工作，确保受助人员收得进、容得下、送得出。

8、由专人负责集中救助管理工作的数据收集、汇总，将《集

中救助管理专项工作统计表》于集中救助行动结束后次日准时报

浦东新区救助管理站。

4.后期处置

1、做好集中救助管理专项工作的数据汇总，准时上报至区救

助管理站业务科；将集中救助管理专项工作的各阶段总结上报至

区救助管理站办公室。

2、各部门对各个方面和环节进行定性和定量的总结、分析、

评估。总结经验，找出问题，提出改进建议，以进一步完善社区

街面流浪乞讨人员集中救助管理专项工作。

5.保障措施

5.1 人员保障

街道机关相关职能部门、居民区要明确 1 名流浪救助联络员，

负责日常巡查和信息上报，相关负责人要在应急情况发生时，要

及时组织工作队伍，落实处置应急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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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 信息技术保障

所有工作人员要保持通讯畅通，特别是应急工作时段保持 24

小时畅通。

5.3 经费保障

将流浪乞讨人员集中救助管理工作经费纳入年度部门预算，

确保工作顺利开展。

6.监督管理

为贯彻常态管理成效决定应急管理成效的工作理念，从容有

序和高效规范地应对流浪乞讨人员的集中救助工作，最大限度地

保障流浪乞讨人员的基本生活权益，减少伤亡及危害，加强对流

浪乞讨人员的集中救助工作的培训和演练工作。

6.1 教育培训

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加强对流浪乞讨人员的集中救助工作的

培训。

6.2 演练实施

制定相应的演练计划并按时推进；通过演练来检验预案的有

效性和可行性，对需要改善的环节进行修订完善；通过演练，锻

炼应急响应队伍及应急处置队伍的实战技能和心理素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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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 监督检查与奖惩

对在本街道流浪乞讨人员集中救助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中

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或个人，要给予表彰奖励。

当发现流浪乞讨人员时，相关人员要按照工作职责和应急预

案，认真及时地做好发现、报告、快速响应和先期处置等工作。

因责任不落实、处置不及时或漏报、缓报和瞒报重要情况，造成

严重后果的，要追究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。

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附件：陆家嘴街道社会救助（流浪乞讨）突发事件应急管理

工作领导小组

陆家嘴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

2023年7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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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陆家嘴街道社会救助（流浪乞讨）突发事件

应急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陆家嘴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 吴峥嵘

副组长：陆家嘴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赵国宝

陆家嘴街道党工委委员、办事处副主任 高 睿

组 员：陆家嘴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 陈蓓娜

陆家嘴街道社区平安办公室主任 佘 耀

梅园新村派出所所长 姚 琦

陆家嘴治安派出所所长 邵砚俊

陆家嘴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 焦令军

各居民区负责人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：

主 任：陆家嘴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 陈蓓娜（兼）

成 员：陆家嘴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副主任 薛丽娜

陆家嘴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一级科员 陈钧超

陆家嘴街道社区服务部工作人员 茅志新

联系人：茅志新，联系电话：58780285

以上人员如因岗位变更，则由继任者自然接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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